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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联合公告

中国证监会 www.csrc.gov.cn  时间：2014-11-10  来源：证监会

　  为促进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

证监会）决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沪港股票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沪港通）。沪港通下的股票交易将于2014年11月17日开始。现公告如下：

　　一、 今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告以来，两地监管机构在启动沪港通的准备工作上通力合作。目前，沪港通交易结

算、额度管理等相关业务规则、操作方案及监管安排均已确定，技术系统准备就绪，市场培育和投资者教育取得良好结果，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

应急预案。

　　二、 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已就沪港通项目涉及的跨境监管合作原则和具体安排达成共识，并签署了《沪港通项目下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

监会加强监管执法合作备忘录》，以加强双方执法合作，采取有效行动，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沪港通正常运行秩序，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已订立监管合作安排和程序，及时妥善处理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重大或突发事件，确保两地投诉渠道的开放和诉求的

有效便捷处理。

　　两地已就沪港通投资者教育达成合作安排，继续做好沪港通投资者教育和投资知识传播工作。

　　三、 两地交易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及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依法履行沪港通各项职责，组织市场各方有序开展沪港通业务。证券公司（或经纪

商）应当遵守相关监管规定及业务规则，加强内部控制，防范和控制风险，做好投资者教育和服务，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投资者应当充分

了解两地市场法律法规、业务规则和实践操作的差异，审慎评估和控制风险，理性开展沪港通相关投资。

　　市场各方应利用好正式启动前的时间，进一步做好准备工作，确保沪港通试点顺利开展。

　  特此公告。

　　　　　　　　　　　　　

　　　　　 　　　　　　　　　　　　　　　　　　　　　　　　　　　　　　　　　　　　　　　　  二O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网站地图

版权所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京ICP备 05035542号

主席信箱 信访电话 举报专栏

在线访谈 征求意见 网上调查

信息公开 政策法规 新闻发布

信息披露 统计数据 人事招聘

办事指南 在线申报 机构名录

业务资格 人员资格 投资者保护

非法证劵期货风险警示

http://big5.csrc.gov.cn/SuniT/www.csrc.gov.cn/pub/newsite
http://www.csrc.gov.cn/pub/csrc_en

